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
財產/物品報廢申請單
所屬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單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財產編號
（含序號）
	物品名稱
	廠牌規格說明
	單位
	數量
	購置日期
	規定使用年限
	報廢原因
	存置地點
	備註

	6010603-000001
	行動電話機
	三星
	支
	1
	102/05/31
	2
	已逾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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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保 管 人
	
	財產管理單位
	承辦人
	
	會 計 室
	
	校    長
	

	
	組    長
	
	
	組　長
	
	
	
	
	

	
	主    任
	
	
	主  任
	
	
	
	
	


說明１、本單共分二聯，第一聯為申請單位留存，第二聯為財管單位(總務處)留存。
    ２、財產/物品報廢請填具本單，核章完成後，將第二聯併同報廢之財產/物品交由財管單位辦理減損登記。
  　３、財產物品填寫資訊請參照財產物品標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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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財產/物品報廢相片　　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說明：請檢附兩張報廢財產物品相片，需能輕易判斷出該物樣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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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自行修改





編號：不需填寫





第 二 聯(總務處留存)





範例自行修改








